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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第一节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了解） 知

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造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二、

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1．专有性。2．地域性。3．时间性。 

三、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了解） 第二节 专利法 一、专利

与专利法概述 专利通常有两种含义：（1）专利是指专利法

保护的发明创造，即专利权的客体，一般包括发明、实用新

型和外观设计三种；（2）专利是指专利法保护的对发明创造

享有的专有权，即专利权。专利法是调整专利关系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 二、专利权的主体和客体 （掌握） （一）专利权

的主体 1．职务发明创造的单位。职务发明创造，是指执行

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

发明创造。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一年以内做出的，与在

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也

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

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2．非职务发明创

造的个人。 3．共同发明人、共同设计人。 4．外国的单位或

者个人。 （二）专利权的客体 1、发明。发明是指产品、方

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技术方案。 2．实用新型。实用新型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

的技术方案。（俗称小发明）（增加） 3．外观设计。外观

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的富有

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外观设计必须以产品为依



托，以追求美感为目的。 三、授予专利的条件 （掌握） （一

）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实质条件 1．新颖性，是指

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

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

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

件中。申请专利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6个月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1）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

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2）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

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3）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

其内容的。 2．创造性， 3、实用性， （二）授予外观设计专

利的实质条件 （三）不授予专利权的情形 （1）科学发现；

（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4）动物和植物品种；（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

质：（6）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损害公共利益的发明

创造。但是，动物和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依法可以授予专

利权。 四、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一）专利的申请 1．申请的

提出。2．申请文件。3．申请日和优先权。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申请文件是邮寄的，

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日。申请人享有优先权的，优先权日

为申请日。优先权是指发明创造在一个缔约国提出专利申请

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向其他缔约国提出申请的，申请人有

权要求将第一次申请日视为后来的申请日。申请人自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或

者自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又

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



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

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

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

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3

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

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

权。 4．申请权的转让。专利申请权可以转让，不必由发明

人或者申请人亲自提出。（增加） （二）专利的审查和批准

1．初步审查、早期公开。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

。申请人可以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2．实质审查。发明专

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

请人随时提出的请求，对其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3．

授予专利权。发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两个以上的申

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

请的人。 4．专利复审。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

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后，作出决

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

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 五、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一）专利权的期限 发

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的期限为10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期满不能续展。专利权

人应当自被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 （二）专利权

的终止 （1）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2）专利权人以书



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由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三）专利权的无效 对专利

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六、专利权的保护 

（一）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

利要求。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

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 （二）专利侵权行为 1．非

法实施专利的行为。 （1）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

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 （2）使用专利方法； （3

）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

产品。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

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2．假

冒他人专利的行为。 （1）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

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2）未经许可，

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

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 （3）未经许可，在合

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

人的专利技术； （4）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

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